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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叶子 通讯员 皮道
琦）2月16日，嘉鱼县鱼岳镇西街社区
联合该县民政局为辖区内神州堤、黄
忠街、东街路、清水沟部分路段安装维
修太阳能路灯，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对
钢管厂片区进行卫生清扫，以实际行
动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服务理念。

“安装路灯之后，我们再也不用担
心晚上一个人出门不安全了!”说起新
安装的太阳能路灯，清水沟居民王奶
奶发自内心地高兴。

据悉，神州堤、黄忠街、清水沟为
老旧小区，灯光照明条件差，基础设施
不完善，西街社区网格员通过走访了
解到小区部分路段为无照明路段，居
民夜间出行不便，存在安全隐患。

根据这一情况，西街社区结合党
史学习教育，把神州堤、黄忠街、东街
路、清水沟路灯安装项目作为“我为
群众办实事”重点内容。在报备给县
民政局后，该局第一时间安排干部实
地考察并决定对沿途路灯进行安装

维修。
据统计，此次活动共为东街路路

段安装太阳能路灯1盏、黄忠街路段
安装太阳能路灯3盏，并对神州堤、清
水沟路段共8盏老旧太阳能路灯进行
了更换和维修。

当天，西街社区还积极响应创建
文明城市的号召，组织十几位党员志
愿者对辖区钢管厂小区进行了卫生清
扫。大家发扬不怕脏不怕累的精神仔
细清理卫生死角，经过1个多小时的

辛勤劳动，小区院落焕然一新。
“被点亮的一盏盏路灯和被清扫

的一处处院落，是基层党员干部情系
群众的生动写照。”小区居民陈阿姨连
连点赞道。

群众之事无小事,为民办事见初
心。下一步，西街社区将建立“我为群
众办实事”长效机制，从群众的“急难
愁盼”出发，不断提升工作质量，努力
为群众解难事、办好事，争取把实事办
到群众的心坎上。

鱼岳镇西街社区以实际行动践行为民服务理念

安装太阳能路灯暖民心

本报讯（记者 叶子 通讯员 郭辉）2
月18日，嘉鱼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廖旦，副县长谢亚芳率队到嘉鱼县实
验小学调研指导该校创建全国文明校
园工作，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县实验
小学相关负责人等参与调研活动。

嘉鱼县实验小学是一所百年老
校，学校硬件设施一应俱全，教育教学
设备齐全、功能完善，办学条件一流。
多年来，学校坚持开展文明校园创建

工作，先后荣获市最佳文明单位、省文
明校园、湖北省创建全国文明校园先
进学校等荣誉称号。

当日，县实验小学相关负责人对
照《湖北省中小学文明校园测评细则》
6大项24条细则，汇报了学校开展创
建工作的主要做法、成效及面临的困
难。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充分肯定了
该校的创建工作，同时要求该校积极
按照“六个好”持续做好做亮全国文明

校园的创建工作。
在听取了县教育局和县实验小学

创建工作汇报后，廖旦要求县教育局
和县实验小学要充分认识创建工作
的重大意义，要精心准备，迅速成立
工作专班，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工作
责任，对照《湖北省中小学文明校园
测评细则》6大项24条细则，逐项逐
条补齐补强，保证创建工作质量，确
保创成。

嘉鱼实验小学创建全国文明校园

本报讯（通讯员 何理民）2月 14
日，嘉鱼县司法局召开“五提六争”实
践活动动员部署会暨第一期专题读书
班。会议由县司法局党组书记李志平
主持并作动员讲话，该局全体全体干
部参加会议。

会议首先传达学习了全县《关于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 开展“五提六争”实践活动的实施方
案》，并对县司法局“五提六争”实践活
动进行了安排部署。

会议要求，全体干部职工要统一
思想，端正认识，为启动“五提六争”实
践活动打下思想基础；要明确目标，把
握重点，为精准开展“五提六争”实践
活动指明方向任务；要科学统筹，认真
谋划，为切实抓好“五提六争”实践活
动提供组织领导；要提振精神，鼓足干
劲，为纵深推进“五提六争”实践活动
谋划今年工作。

动员会结束后，县司法局全体干部
围绕“五提六争”学习资料，开展了一期
专题读书班，该局干部职工纷纷表示，

通过专题学习，进一步促进了他们提
德、提神、提能、提标、提效,推动了“五
提六争”实践活动理论学习取得实效。

明确目标 把握重点

嘉鱼司法局召开“五提六争”实践活动部署会

本报讯（通讯员 张诗俊 杨其美）
近日，嘉鱼法院审结了一起盗窃案，盗
卖公司财物的尹某和收购销售的郑某
均获刑。

据了解，2019年8月至2021年6
月间，尹某利用其在某公司后勤部工
作的便利，多次盗窃公司废料、黄铜、
靓铜（电缆线铜芯）等物品，并卖给郑
某等人，从中获利1.6万余元。郑某在
明知尹某所卖的废铜是从某公司盗窃
所得，仍多次予以收购并销售，累计支
付尹某1.3万余元。

案发后，郑某主动投案，二人均如
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退清赃款，取得
了某公司的谅解。

嘉鱼法院认为，尹某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利用工作之便，窃取公司财
物，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盗窃罪。郑
某明知是犯罪所得财物，仍予以收购，
其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根据二人的犯罪性质、情节、社会危害
程度以及认罪态度，法院判处尹某有
期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
3000元；判处郑某拘役四个月，缓刑
六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六十四条【盗窃罪】 盗窃
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

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
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
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
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
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三百一十二条【掩饰、隐瞒犯罪
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明知是犯罪所
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
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
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
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本报讯（记者 叶子 通讯员
皮博）近日，潘家湾镇组织几位保
洁员对该镇各村河道水面漂浮垃
圾、枯木烂枝和白色塑料，以及河
道两侧岸坡及管理范围内生活垃
圾、建筑垃圾、农业生产废弃物等
进行了全面清理，确保了该镇河
道的清洁畅通，为沿河群众创造
了良好的生活环境。

“现在从河里打捞出的漂浮
物、杂物相比以前明显少了很多，
河岸上也只有一些零星的垃圾。”
一保洁员介绍，该镇水环境卫生
状况的改善，得益于近年来的全
城动员、全民参与、全域行动。近
年来，该镇环境卫生面貌有了明
显的改善，河流水质整体保持优
良水平。

潘家湾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该镇将继续完善河道管理长效机
制，充分利用标语、口口相传等多
种形式进行广泛宣传，切实增强
群众的环保意识。

本报讯（通讯员 杨静）2 月
16日，簰洲湾镇党委副书记赵
伟带领镇组织办、农业办干部及
村书记赴通城县考察学习通城
县相关乡镇（街道）在基层党建、
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先进经验
和做法。

考察团一行先后实地参观了
通城县北港镇横冲村、龙门村、关
刀镇高冲村在基层党建和乡村振
兴方面的建设情况。每到一处，
考察团都详细了解各村在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乡村风貌提升、产业
发展等方面工作推进情况，认真
学习各镇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推动乡村振兴工作上的好经验、
好做法。

考察团一致认为，通城的美
丽乡村建设非常符合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的“乡村建设留住乡愁、不
搞大拆大建、不把乡村城市化”要
求，通城把乡村振兴的宏大目标
具象化、全域推进美丽乡村美如
画的经验值得借鉴、推广。簰洲
湾镇将认真学习借鉴各镇的先进
经验和做法，结合簰洲实际，进一
步解放思想，真抓实干，进一步培
育新优势，推进乡村振兴高质量
发展。

盗卖公司财物 买卖双方均获刑

潘家湾镇组织开展
河湖清洁专项行动

簰洲湾镇组织干部
赴通城考察学习
乡村振兴工作


